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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諮詢會第 24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年 12月 19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分 

貳、地點：本部 601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77號 6樓〉 

參、主持人：劉召集人士豪                   

肆、主持人致詞(略)                                    紀錄:楊怡婷 

伍、討論事項 

案由：關於交通部函請公告「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以下簡稱臺鐵局)之

乘務人員（機車助理、司機員、機車長、整備員、技術助理、助理

工務員、工務員、技術員、技術工、幫工程司、副工程司、列車

長、車長及擔任列車行包押運工作之站務或營運人員）」為勞動基

準法第 34條第 2項但書範圍一案，提請討論。 

第一階段、列席勞資代表發言重點： 

交通部 

一、當初勞動基準法修法後，行政院於 107年 1月 17日召開研商會議，初

步評估因工作特性或特殊原因得適用勞動基準法第 34 條例外規定。在

工作特性部分，主要條件係因人員進用、培訓需有特定程序或期程，

於實施初期，人力一時難以因應增補。本部依前開會議結論盤點後，

配合臺鐵局專案申請 3 年增補人力計畫，提出其乘務人員適用例外規

定之需求，前經勞動部於 107 年 2 月 27 日公告，期限至 108 年 12 月

31日。 

二、為因應 109 年起實施輪班換班間隔 11 小時休息時間，臺鐵局於內部工

時協商會議規劃排定過程中，工會代表屢反映乘務人員因工作性質特

殊，輪班工作之停留或交班時間，除鐵路班次外，常無便利交通工具，

如實施 11 小時休息時間，將實質延長員工於備勤宿舍的時間，壓縮員

工的家庭時間，反而難以兼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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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會代表提出繼續適用變更休息時間規定之訴求後，勞雇雙方陸續經

由勞資會議及團體協約協商會議討論，最後報送本部。本部認為臺鐵

局工作具專業性且有一定訓練期間，在人力增補及實務運作面上，確

實有繼續適用勞基法第 34 條第 2 項但書之需求；再者，於普悠瑪事故

後，臺鐵乘務實施雙人制，與當初人力增補計畫時的情況已有不同。

爰本部此次希望比照中鋼公司，同意臺鐵局乘務人員在勞雇雙方協商

調整班次期間適用勞基法第 34條第 2項但書規定。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一、工會代表多次於工時協商會議、勞資會議及團體協商會議中，提出希

望繼續適用勞基法 34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之訴求，主要原因係一旦實施

換班間隔 11小時，在部分班次安排可能是更拉長間隔到 12或 13小時

以上；拉長乘務人員於備勤房舍休息的時間，必定更壓縮員工家庭團

聚時間。 

二、實施換班間隔 11 小時將會使尖峰或節日時段之人力調度更加困難，但

司機員於上車前約有 1 個半小時的整備時間，加計原至少間隔 8 小時

的休息時間，應可滿足其體力回復及工作所需。因此，本局認同在兼

顧行車安全及員工需求下，希望乘務人員繼續適用勞基法第 34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估計適用人數為 2,350人。 

三、雖行政院前核准增補 2,818 人，但人員進用及培訓有一定時程，且於

普悠瑪事故後，調整實施雙人乘務制，因此目前人力調度仍有困難。

另技術員、技術工、幫工程司或副工程司配合乘務執行任務時，亦有

變更休息時間的需求，故此次一併提出申請。 

臺灣鐵路工會 

一、本會曾調查全省列車長對於繼續適用變更輪班換班間隔休息時間規定

的意願，獲 9 成以上的支持且無反對意見。如果無法繼續適用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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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導致排班及增開加班車的困難。本會可以體認臺鐵局之大眾運輸責

任，但也希望能繼續適用該規定，讓勞工可以兼顧家庭。 

二、如果要實施輪班換班間隔 11 小時休息時間，將導致員工在外備勤時間

過長，反而減少家庭團聚時間，也打亂長期排班機制。但如換班間隔

有少於 11 小時之可能，透過合宜之排班，反可以安排更多較長時間的

休息，同時兼顧工作與家庭生活。因此在多次會議討論後，勞方代表

均同意繼續適用變更輪班換班間隔休息時間之規定。 

三、本次申請的適用範圍可簡稱為車上乘務人員，新增的職稱部分並非擴

大適用範圍。 

全國火車駕駛產業工會 

一、依現行輪班換班間隔允許最少可為 8 小時之前提下，班次間隔有可能

會達到 11 小時以上，透過合宜之排班，可以安排更多較長時間的休息；

惟如被要求每次換班均應間隔至少 11 小時，反倒減少協調換班的彈性

並打亂長期排班機制。 

二、本次申請適用範圍新增幫工程司、副工程司等人員，因也可能會擔任

乘務工作，亦有變更休息時間的需求。 

台灣鐵路產業工會 

一、依實務運作情形，允許乘務人員換班間隔例外可僅 8 小時，是可以兼

顧工作型態與員工家庭的作法，因此，本會與資方或企業工會代表立

場一致，原則上不反對換班間隔休息時間維持現行 8小時。 

二、如換班間隔應至少為 11 小時以上，將導致員工於備勤宿舍休息時間過

長，反而壓縮返家時間；就算日後人力增補，由於此一特殊工作型態，

仍認同允許間隔 8小時對於工作及經營家庭較有幫助。 

----------------------------------------------------------------- 

第二階段、委員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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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委員 

如果適用對象沒有擴大且程序完備，個人支持，但適用範圍「乘務人員」

或可文字調整為「擔任隨車任務之下列人員」，較為明確。 

L副秘書長(代理 K委員) 

支持。 

D委員 

支持，可理解本案因具工作特性而有適用但書規定之需求，但建議再確明

申請適用之範圍。 

B委員 

支持，但建議再確明申請適用之範圍。 

I秘書長(代理 H委員) 

支持，但本次申請新增人員部分，似於特殊節日或連續假日才有適用變更

休息時間規定之需求，建議再確明申請適用之範圍。 

E委員 

建議確認臺鐵局進用 2,818人期間，離職或退休人數為何。 

J委員 

贊成，因本次勞資雙方均詳細說明工作特性及須繼續適用之理由，且已有

共識，建議給予適度彈性較為妥適，亦無須設定適用期限。 

G委員 

建議確認臺鐵局乘務人員如經公告繼續適用勞基法第 34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

後，未來是否仍有增補人力的計畫。 

結論 

今日與會代表發言意見將列入會議記錄，作為政策評估之參考。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上午 11時 30分 


